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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法國國家教育總督學處直接隸屬於教育部，承教育部長之命及授權，全權負

責執行全國教育評鑑及相關職權，其重點在於教學法、課程、教學績效及教職人

員之考核評鑑。自從 1802年成立以來，已經完成多項任務，包括普通教育與技
職教育的內容、教學法、教育經費使用與學生學習成果評量等，並逐步將職權範

圍擴展至小學、初中、高中及個人專業訓練教育機構。 
    法國國家教育總督學處在全國共有 156名總督學，依其學術專長分別組成十
四個「常設專業小組」，形成一個「學術團」，負責評鑑、督導法國各地及海外領

地各級學校的教學法。 
    總督學必須依據並執行教育部長訂定的年度督導評鑑計劃，在法國海內外領
土上進行各項相關任務與活動，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分別送交教育部及相關學校

或政府機構，並由法國文獻局出版，列入國家檔案。 
 
 
二、工作執掌 
    法國國家教育總督學處的主要工作如下： 
1. 評鑑各類培訓教育、教育內容、工作計畫、教學法、教學程序及教學法創新
評量與實施方法。 

2. 考核教育機構之督導人員、行政管理人員、教師與指導員，並參與上述人員
之聘用、培訓及活動評鑑。 

3. 協調學術與教學之間的職權分配。 
4. 執行教育部長的命令，實施教育政策及相關意見與提案。當總督學處在調解
民間團體與其它政府部門的要求時，部長有權給予指導、建議及裁決。 

 
 

三、組織 
1. 處長：由教育部長從法國國家教育總督學處 156名總督學中任命一人擔任處
長，任期五年。負責領導國家教育總督學處的各項活動。 

2. 副處長：由法國國家教育總督學處從督學處的 156名總督學中提名一名，報
請教育部長核定擔任副處長，任期二年。 

3. 諮議委員：由法國國家教育總督學處長從總督學處的 156名督學之中提名五



名，報請教育部長核定擔任諮議委員，任期二年，分別掌管科學暨工業技術、

歷史地理、校園設施與生活、數學及小學教育等五個領域的督察工作。 
4. 學區特派督察員：在國內與海外領土劃分學區，每個學區設置一名學區特派
督察員，由教育部長根據督學處處長的提名，從督學之中任命產生，任期三

年，並不得為該區居民。以便在各學區實施永久性工作與計畫，並且確立教

學管轄權。 
5. 顧問團：由副處長、總督察員、常設專業小組組長及特派督察員組成，負責
商議公共報告。教育部長可任命從事教學領域的本國人及外國人為合作會員

加入顧問團，但不可超過十人，任期二年。 
 
 
四、常設專業小組 
    國家教育總督學處之督學根據個人專長，分屬十四個不同領域的專業小組。
由教育部長從督學之中任命產生各小組的組長，任期二年，可連任二次，負責協

調每個小組的活動。十四個常設專業小組如下： 
1. 經濟與管理 
2. 體育 
3. 藝術教育 
4. 初級教育 
5. 校園生活與教育機構 
6. 歷史與地理 
7. 現代語言 
8. 文學 
9. 數學 
10. 哲學 
11. 基礎與應用物理與化學 
12. 經濟科學與社會科學 
13. 科學與工業技術 
14. 地球科學 
 
 
五、活動 
    部長制訂的年度計畫刊載於教育部官方出版品上，考察的項目包括評鑑機制
與成效的改善，及教學法的實踐與應用。每項活動都必須在預定時間內交付一份

報告書。部分活動須與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IGAENR) 互相協調合作。 
 
 


